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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托管理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中国中化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化集团”）签订《股权托管协议》，受托管理江苏扬农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农集团”）0.06%的股权。 

中化集团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中化集团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协议金额在 3,000 万元以内，协议的签订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介绍 

1、关联关系 

中化集团目前共持有中化国际 55.76%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

中化集团是中化国际的关联法人； 



 

2、中化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资本：118.45 亿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经营范围：化肥内贸经营；境外期货业务（原油、成品油、天然橡胶，有效

期至 2016 年 6 月 03 日）；对外派遣实施承包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危险化

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08 

月 19 日）；批发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 2017 年 08 月 04 日）。组织石油、天

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石油炼制、加油站和石化仓储及物流的投资管

理；组织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物流、投资及管

理；组织橡胶、塑料、化工原料（化学危险品除外）、氟化工、煤化工、医药等

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物流、投资及管理；组织矿产资源，生物质能

等新能源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投资及管理；组织酒店、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及

经营和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资产及资产受托管理；招标、投标业务；与上述



业务相关的设计、咨询、服务、展览和技术交流;对外承包工程。（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50 年 3 月 1 日 

中化集团主业分布在能源、农业、化工、地产、金融五大领域，是中国四大

国家石油公司之一，最大的农业投入品（化肥、种子、农药）一体化经营企业，

领先的化工产品综合服务商，并在高端地产酒店和非银行金融领域具有较强的影

响力。“中化”和“SINOCHEM”的品牌在国内外享有良好声誉。2014 年，中

化集团营业总收入 4968.2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67 亿元；

总资产 3553.54 亿元，净资产 744.05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概况 

名称：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扬州市文峰路 39 号 

法定代表人：程晓曦 

注册资本： 16,899 万元 

经营范围：农药、有机化学品、无机化学品、工业机械设备、蒸汽、交流电

的制造、加工、销售。 

主要股东：江苏省扬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资产管理平台江苏金茂化

工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0.53%，中化集团持股 0.06%，中化集团控股子公司

中化国际持股 40.53%，扬农集团管理层及退休职工持股 18.88%。 

扬农集团坚持“创新引领，转型升级，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经营方针，



依靠技术进步与创新，按照纵向一体化原则，延伸、完善产品链，强化现有业务

的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和市场细分领域的领先地位；积极开发精细化工、新材

料等高端产品和应用领域，培育、发展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新的产品链，致力

于“打造百年品牌，成就长寿企业”。 

2、扬农集团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亿元人民币） 

 
2014 年年报 2015 年三季报 

资产总额 95.68 99.98 

资产净额 55.61 58.78 

营业收入 68.56 43.97 

净利润 5.11 4.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19 2.08 

3、扬农集团 2014 年报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4、截至 2015 年三季报，中化国际不存在为扬农集团担保、委托扬农集团理

财情况，扬农集团也不存在占用中化国际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与中化集团《股权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中化集团委托公司管理其持有的扬农集团 0.06%的股权，在托管期限内，除

本协议的限制条件外，公司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中化集团对

应托管股权所享有的除收益、处分权利以外的一切股东权利，并履行中化集团对

应托管股权所应承担的股东义务。 

托管期限自 2015年 12月 31日起至中化集团将其持有扬农集团 0.06%股权

转让至中化国际。 

托管期限内扬农集团进行利润分配，或者扬农集团增资、公积金转增股本及

因其他原因导致股权变动，中化集团按托管股权比例所应获得的分红或者新增股



权及收益均归中化集团所有。 

双方约定，不收取托管费用。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托管中化集团持有扬农集团的股权，有助于公司捋顺产权关系、提升内部决

策效率。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合并扬农集团的财务报表。扬农集团拥有雄厚的产

业基础和工程转化能力，中化国际拥有国际化视野、上游原料及品牌优势，双方

的进一步结合有利于夯实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平台，为公司产业整合奠定基础。  

扬农集团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与中化国际不存在较大差异。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于 2015年 12 月 30日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经非关联方董事过半数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蓝仲凯先生、朱洪超先生、徐经长先生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审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协议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经过协商确定，没有发现有侵害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提升公司内部决策效率，同意该协议的签署。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中化国际与中化集团的《股权托管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与中化集团签署《股权托管协议》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

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 


